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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已经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

、授予数量：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００

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

１

，

７３０．２

万股， 预留

６９．８

万

股）调整为

１

，

７０１．４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１

，

６３１．６

万股，预留

６９．８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

１

，

６３１．６

万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已完成授予。

３

、授予价格：每股

６．８３

元。

４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１

，

６３１．６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３４

，

３５２

万股的

４．７５％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５

、首次授予的股票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效期为

５

年，其中锁定期

１

年，解锁期

４

年。

（

１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之日起

１

年内为锁定期。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

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予以锁定，不得转让；

（

２

）锁定期后的

４

年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

分

４

次申请解锁：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

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２５％

；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

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２５％

；第三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三年，激励对象可申

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２５％

； 第四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四年，激

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２５％

。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四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６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认购股份数

（

万股

）

占实际授予

总额的比例

１

向锦明 董事

４０ ２．４５％

２

何绍军 董事

２５ １．５３％

３

刘斌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１．８４％

４

张颖 董事

、

财务总监

、

副总经理

３０ １．８４％

５

文敬芳 副总经理

２５ １．５３％

６

张洪涛 副总经理

、

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 １．２３％

７

王新 总工程师

２０ １．２３％

８

王文萍 副总经理

２０ １．２３％

９

蒋凌宏 市场总监

２０ １．２３％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３０２

人

）

１

，

４０１．６０ ８５．９０％

合计

（

３１１

人

）

１

，

６３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为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完成了对

３１１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１

，

６３１．６０

万股的授予，期间未出

现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者资金不足等原因放弃行权的现象。

本次最终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和公司之前的公示情况保持了一致性。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及资金使用计划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ＺＣ０１２３

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向锦明、何绍军、刘斌、张颖、文敬芳、张洪涛、王新、王文

萍、蒋凌宏等

３１１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货币出资款合计人民币

１１１

，

４３８

，

２８０．００

元。 其中，新增

股本人民币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人民币

９５

，

１２２

，

２８０．００

元作为资本公积。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２

，

３９６

，

５６１ ３８．５４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７１２

，

５６１ ４１．３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４．５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４．５３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３２

，

３９６

，

５６１ ３８．５４ １３２

，

３９６

，

５６１ ３６．７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１

，

１２３

，

４３９ ６１．４６ ２１１

，

１２３

，

４３９ ５８．６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

，

１２３

，

４３９ ６１．４６ ２１１

，

１２３

，

４３９ ５８．６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３５９

，

８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３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５９

，

８３６

，

０００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的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

１３１

，

９９１

，

８５２

股股份，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８．４２％

，授予

完成后，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３６．６８％

。 本次授予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在

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

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总经理也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１０９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二个行权期内 （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两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

日起满三年的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的

１

，

２７９．１６１

万份股票期权均可在选定承办券商的自主行权交易系

统行权。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１２１

位，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３２．１５

元。 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

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１０９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二个行权期内 （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两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

日起满三年的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数量为

１

，

２７９．１６１

万份股票期权。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

权授予的议案》，公司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为

２６

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９０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１８．７５

元，授

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二、 股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１

、 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７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５．９８

元。

２

、 因员工离职、伤亡及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授予对象、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１５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

，

４２２．９０

万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２．１８

元。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提出行权申请的

１１５

名激励对象的

３４２．２９

万份股票期权全部予以行权并办理完相关登记手续，行权价格为

１２．１８

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正式

上市。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后，公司首次已授予未行权股份为

３

，

０８０．６１

万份。

４

、 因员工离职及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０９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

，

８３７．４８３

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９．２５

元；公司预留授予

２６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已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５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４．３１

元。

三、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种类、激励对象、可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和种类：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种

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数量为获授期权总量的

３０％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

（

份

）

本次行权前

持有的股票

期权数量

（

份

）

本次可行权

数量

（

份

）

本次行权数

量占全部获

授权益总量

（％）

尚未符合行

权条件的期

权数量

（

份

）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田丽 副总经理

１，６９０，０００ １，５２１，０００ ５０７，０００ １．１９ １，０１４，０００

２

黄志健

副总经理

、

董事

会秘书

２７０，４００ ２４３，３６０ ８１，１２０ ０．１９ １６２，２４０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１，９６０，４００ １，７６４，３６０ ５８８，１２０ １．３８ １，１７６，２４０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

、

管理

、

业务人员

（１０７

名

） ４０，６７８，３００ ３６，６１０，４７０ １２，２０３，４９０ ２８．６２ ２４，４０６，９８０

核心技术

、

管理

、

业务人员小计

４０，６７８，３００ ３６，６１０，４７０ １２，２０３，４９０ ２８．６２ ２４，４０６，９８０

合计

４２，６３８，７００ ３８，３７４，８３０ １２，７９１，６１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５８３，２２０

３

、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２５

元。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４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公司按《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４

号：股权激励期权自主

行权》的规定为激励对象申请办理自主行权，由激励对象选择在可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行权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止。

５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本次可行权日为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两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满三年的交易

日当日期间内的所有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独立董事对第二个行权期满足行权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核查，《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

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 同意授予对象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两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

日起满三年的交易日当日止的期间内行权，公司

１０９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

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五、监事会对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１０９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对象第二个行权期是否符合行权条件进

行审议后认为：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１０９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绩效考核均合格，其作

为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

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与行权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限内按照《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规定书面申请行权，并办理后续手续。

八、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对当年及以后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下称：

１１

、

２２

号准则）等相关规则的要求，采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进行了期权价值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公司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期权公允价值为

２

，

０９４．８１

万元。

公司按照

１１

、

２２

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即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以对可行权股票期

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激励对象服务计入成本费

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在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内，公司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进行调整。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根据行权的情况，结转确认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对象自愿选择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已进行了期权价值的评估并在

２０１１

及

２０１２

年

审计报表中反映。 公司成本费用根据直线法进行摊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摊销的第二个行权

期期权公允价值费用总额为

１

，

７４５．６８

万元，同时资本公积中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累计金额为

１

，

７４５．６８

万元。

根据目前的金融工程相关理论， 公司认为自主行权模式的股票期权采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进行估

值较为合理。 因此，公司此次申请采取自主行权模式，不会对已有的期权估值产生影响。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可行权期权的行权价格

９．２５

元，可行权数量为

１

，

２７９．１６１

万份。 假设本

次可行权期权全部行权，其对应的公允价值为

２

，

０９４．８１

万元，在等待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已摊销

１

，

７４５．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应摊销

３４９．１３

万元。 全部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１２

，

７９１

，

６１０

股，为

１

，

００１

，

４９７

，

３８０

股，资本公积累计增加

２

，

０９４．８１

万元，摊薄后

２０１２

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

元。

九、其他事项说明

１

、参与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６

个月无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

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汉王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根据全年资金使用情况，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

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且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累

计金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近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署

协议，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产品期

限

认购金

额

（

万

元

）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范围 资金来源

北京银

行稳健

系列人

民币

４０

天期限

银行间

保证收

益理财

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４０

天

３５００

４．１％

２０１３．０８．２９ ２０１３．１０．０８

在银行间市场

、

交易所及

其他交易场所交易的各项

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

具

体投资品种包括存

／

拆放

交易

、

同业存款交易

、

同业

借款交易

、

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

、

银行次级债

、

央行

票据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

据

、

债券回购交易

、

现金

、

银行存款

、

大额可转让存

单

、

回购

／

逆回购交易等

汉王科技自

有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

北京银

行稳健

系列人

民币

３６

天期限

银行间

保证收

益理财

产品

３６

天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０２ ２０１３．１０．０８

汉王智学自

有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注：公司与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使用

５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５．３４９１％

。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５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１７０００

万元， 合计共

３１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３．６９９５％

。

二、主要风险揭示

（

１

）产品不成立的风险：发生下述任一情形，北京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客户将

承担本产品不成立的风险：

①

符合产品合约约定的产品不成立的条件（如有）；

②

本产品募

集期结束时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必要的规模上限或

／

及下限；

③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政策或要求出现重大变更，或者金融市场情况出现重大变化，经北京银行谨慎合理判

断难以按照本合同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

（

２

）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内在波动性，市场利率可能发生变化，关联标的价格走势

可能对产品结构不利，本产品所投资的金融工具

／

资产的市场价格也可能发生不利变化，这

些都可能使客户收益低于以定期存款或其他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收益。

（

３

）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不允许客户提前终止或仅允许客户在特定期间并按照特定要

求提前终止（具体以理财产品交易合同约定为准），客户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可能使

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４

）提前终止及再投资风险：理财期限内，如果北京银行认为有必要，有权随时提前终

止本产品，一旦本产品被提前终止，则本产品的实际理财天数可能小于预定的理财天数，客

户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并且可能届时面临较差的再投资环境和机会。

（

５

）信息传递风险：本产品不提供对账单和报告，客户可根据理财合同所载明的信息披

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由于客户原因所致联系信息有误、客户未及时查询，或

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信

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６

）法令和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政策设计的，如

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发生变化，将影响本产品发行、投资、兑付等工

作的正常进行。

（

７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

须自行承担，北京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

资风险。

１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

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

将及时予以披露。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闲置超募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期

限

认购金

额

（

万

元

）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盈亏金

额

（

万元

）

资金来源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理

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２７

期

混合

类

，

保

本保收

益型

９８

天

３００ ４．３５％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未到期

汉王制造超募

资金

３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理

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２８

期

１８２

天

１２００ ４．６％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９

未到期

汉王制造超募

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１

个月

期限

ＳＨＩＢＯＲ

关

联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３０

天

１５００ ６．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７．１１５８３６

汉王科技超募

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３０

天

４５００

６．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２１．３４７５０７

汉王科技自有

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７．１１５８３６

汉王智学自有

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５０００ ５．０１２５％ ２０１３．０６．２４ ２０１３．０７．２４ ２０．５９９３１５

汉王科技超募

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理

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８２

期

混合

类

，

保

本保收

益型

３５

天

１５００ ４．６０％ ２０１３．０７．２５ ２０１３．０８．２９ ６．６１６４３８

汉王科技自有

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理

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８５

期

１８２

天

１１０００ ４．９０％ ２０１３．０７．２５ ２０１４．０１．２３

未到期

汉王科技超募

资金

６５００

万

、

自有资金

３０００

万

；

汉王智学

自有资金

１５００

万

合计

２６５００ ６２．７９４９３２

六、备查文件

１

、汉王科技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２

、汉王科技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制程”或“公司”）正在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 详

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６

日、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

告》，同时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延期复牌

的公告》；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

２０１３－４０

、

２０１３－４１

、

２０１３－４６

、

２０１３－４７

、

２０１３－

４８

、

２０１３－０５０

、

２０１３－０５１

、

２０１３－０５２

、

２０１３－０５４

、

２０１３－０５５

）。

目前，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正在对该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现场尽职调

查、审计及评估等工作。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大、程

序较复杂，方案的商讨、论证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并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相关文件。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

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文件， 将披露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公告，说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同时承诺自公

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

露后恢复交易。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新力达集团”）及股东许伟明先生的通知：

新力达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用于融资。鉴于相关融资已于近期

归还，新力达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了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解除质押的手续。

至此，新力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７６％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６９

，

８１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４．９３％

。

许伟明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融资。鉴于相关融资已于近期归

还，许伟明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该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解除质押的手续。

至此，许伟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均为高

管锁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１％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０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０％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

＜

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

公司

＞

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

１００％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４３

。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７８７２２９３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街道粤兴二道

６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Ｂ８１５

房

法定代表人：徐琦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 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

规定应当批准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３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

闲置资金（其中超募资金不超过

１

亿元）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

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

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

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

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第

２７４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存款本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２

、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３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４

、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５

、预期收益率：

４．６８％

（扣除各项费用后）

６

、收益分配：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

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７

、收益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８

、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

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

市场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可转

债等各类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

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 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

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商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

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９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０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资金需求及确保不影响自有闲置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

较低。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已统筹考虑公司投资项目计划和产品赎回的灵

活度，因此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并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

率和收益。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出资

３

，

６５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

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３２５

号理财产品。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到

期。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

．

如意

＂２０１３

第

１２

期英镑汇率挂钩人民币理财产品。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到期。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招商银行点金

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３４４

号理财产品。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到期。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１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到期。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公司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０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到期。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到期。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７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到期。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到期。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

有限公司与航天四维科技有限公司拟实施

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获

悉，控股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四维”）拟采取吸收

合并方式合并航天四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四维”）。 实施吸收合并

后，中国四维存续，航天四维予以注销。 吸收合并前中国四维原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航天四维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吸收合并后存续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 航天四维现有债权由存续公司中国四维享

有，债务由存续公司承担。中国四维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实际控制人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履行吸收合并审批手续。

吸收合并前，公司控股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吸收合并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控股股权结构如下：

吸收合并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四维图新”（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３０

日、

９

月

２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以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了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结果如下：

１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２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近期媒体报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百度宣布其手机导航永久免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高德软件宣布高德导航手机应用即日起实行免费政策。 因公司目前

未有来源于自有品牌

ＡＰＰ

的收入， 公司与百度等公司在手机导航方面的合作

采取授权收费的模式。 所以，两家公司宣布手机导航免费，公司认为对自身业

绩没有影响。 手机导航的模式已形成多年，免费的模式一直存在。 诺基亚曾经

是首家推出对用户免费导航的厂商， 当时为本公司的业绩增长带来很大促进

作用。 同时，公司认为该事件对车载前装导航收入也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除此

之外，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４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咨询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